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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
 

附件二、南投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程序圖 

 

 

  

續僱 

簽訂次年勞動
契約 

契約期間離職

 

離職當日完成
離職手續 

以 本 府 經 費 
進 用 之 約 用 人 員 

接受中央機關或本府以外機關補助或委託
研究經費（含代收代付款）進用之約用人員 

適用南投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
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

優先適用補助或委託機關學校
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 

所 屬 各 機 關 學 校 ： 
用人單位簽會相關單位，依上述要
點內容審核用人需求與經費 

首長核定 

續僱人員 新僱人員 

本 府 各 單 位 ： 
用人單位簽會人事處及相關單位，依
上述要點內容審核用人需求與經費 

公開甄選 

本府各單位： 
甄選結果會辦
人事處 

首長圈選錄取人員 

新進人員報到，當日完成報到手續。 

本府各單位：人員請於
報到日繳交履歷表及相
關文件逕送人事處。 

簽訂勞動契約 

年終考核 

不續僱 

依勞動基準法相關
規定完成離職手續 

首長核准 

本府各單位： 
簽會人事處 


